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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新北市帶式橄欖球交流賽競賽規程 
壹、依據：新北教體衛字第 1100343757 號函辦理，推動新北市橄欖球運動總體計畫。 

貳、目的： 

    （一）協同推展國小帶式橄欖球運動，指導學生學習多元的運動各項動作技巧並陶冶其 

          身心，促進學生體適能之發展。 

     (二) 規劃新北市國小帶式橄欖球運動對抗賽，透過比賽進行交流，以提升競爭實力。 

    （三）建置本巿橄欖球三級培訓發展體系，落實國小帶式橄欖球運動扎根推廣計畫。 

參、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肆、承辦單位：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伍、比賽日期：110 年 12月 26日 

陸、比賽地點：新北市立正德國中操場 

柒、參加對象: 高中、國中、國小有意願發展橄欖球社團之學校。 

捌、比賽組別：  

一、國小組杯級（可男女混合報名）。 

二、國小組碗級（可男女混合報名）。 

三、國中男子組。 

四、女子組。 

五、高中男子組。 

玖、參加資格： 

一、凡就讀國小、國中、高中之學生均可報名參加。 

二、安全特殊規定： 

           具有先天性重大疾病史，不適合參加激烈運動者，各球隊務必審慎篩選， 

       如欲報名參賽，須檢具醫生證明安全無慮，始得出場比賽，否則意外事件後果 

       自行負責。 

拾、報名： 

   一、報名日期及方式：即日起至 110 年 12月 17日下午 5 時前傳真至 02-26282411， 

      並請依規定填寫選手健康聲明書/參賽切結書，完成報名程序。 

   二、聯絡人：林晃民組長，電話：0982-723-103、(02）26205136 分機 131 

   三、註冊人數規定：每校每組限註冊 3隊，女子組不再此限，每隊選手以 12 人為

限，每校職員 4 人(含領隊、教練、助理教練、管理)。 

   四、每位選手僅限報名 1 組 1隊。 

拾壹、賽程抽籤： 

      於 110年 12 月 20日（星期一）上午 8時於正德國中學務處統一抽籤。 

拾貳、競賽辦法： 

   一、競賽賽制：依報名隊數由大會安排賽制。 



   二、競賽規則:採用帶式 7 人制規則。   

  三、競賽時間：一場各 10 分鐘。 

   四、淘汰賽終場賽和時：延時加賽於休息 1分鐘後開始，採先得分者為勝。 

   五、球員替換:替換由報名球員中不限替換次數。 

拾參、獎勵方式: 

(一)獲獎單位選手頒發成績證明以資鼓勵。 

一、 國小組:分杯、碗級各取前三名，頒發獎盃一座，獎狀一只，以資鼓勵。 

二、 國中男子組:前三名頒發獎盃一座，獎狀一只，以資鼓勵。 

三、 女子組: 前三名頒發獎盃一座，獎狀一只，以資鼓勵。 

四、 高中男子組: 前三名頒發獎盃一座，獎狀一只，以資鼓勵。 

(二) 每組報名錄取隊伍數如下: 

   一、2 隊以下報名取消該組競賽。 

   二、3 隊報名取 1 名。 

   三、4 隊報名取 2 名。 

   四、5 隊以上報名取 3名。 

(三)承辦學校及優勝單位相關人員徑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及「新北市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自行辦理敘獎。 

拾肆 、比賽爭議之判定及申訴： 

   一、規則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結。 規則無明文規定者，由審判委員

會議決之，其決議為終結。 

   二、有關競賽規程事項之爭議，應於該場比賽結束 30 分鐘內，以書面（如附件二） 

       提出申訴，口頭提出無效，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訴者，不予受理。 

拾伍、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請各隊確實遵守技術區之規定(比賽中，只有穿著大會規定之背心者才能進入比 

      賽場地，教練及替補球員均須在技術區內)。 

  二、非當場比賽人員、未經裁判允許，不得逕自進場。比賽中若有糾紛、爭吵，不 

      當行為發生時，場外隊職員、預備選手、未出場球員，不得以任何理由逕行私 

      自進入賽場，避免衍生無謂枝節。若違反規定，取消參賽資格。 

 拾陸、本公告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帶式橄欖球簡易規則 

一、比賽時間：上、下半場各 7分鐘不停錶，中場休息 2分鐘。 

二、人數：每隊報名球員 12名，「國小組 7人制(帶式)組」可男女混合，下場比賽球員人數 

          採 7人制。 

三、服裝： 

  (一)正確的著裝： 

    1、球衣必須塞進褲子中。 

  . 2、帶子綁在腰際，帶子粘貼在臀部兩邊，顏色必須和球衣不同。 

  (二)不正確的著裝： 

    1、球衣沒有塞進褲子中。 

    2、帶子不在兩邊腰際。 

    3、帶子及褲子顏色相同。 

  罰則:違規地點攻守轉換。 

四、得分： 

  (一)拿球壓球觸地達陣 – 1分。 

  (二)沒有附加攻踢球門。 

  (三)當進攻隊擁有球權，進攻球員不能倒撲來達陣得分。   

      罰則：罰踢。 

  (四)國小組不需壓地達陣跑過陣線即可。 

  (五)國小組只要有撲球達陣，取消達陣。  罰則:罰踢。 

五、Tag (Tackle)： 

  (一)防守球員扯掉持球者的標示帶時，必須立即將標示帶高舉在空中並叫喊 “TAG”並將 

      標示帶交還給被 tackle的球員。  罰則:罰踢。 

  (二)拉扯標示帶的球員可以成為標記球員，不需退5公尺，但不可在未點球前超過點球者及

不可超 

      過攔截點左右兩側1公尺。 

  (三)被拉扯掉標示帶的持球者，必須立即停止並返回在被拉扯掉標示帶的地點，處理球。 

  (四)如果有沒拉扯到標示帶喊“TAG”的情況下。罰則:罰踢，裁判可依利益規則處理。 

六、傳球： 

  (一)被拉扯掉標示帶後，持球者可以有以下的方法處理球： 

    1、原地傳球(回到 TACKLE的點，裁判認定)。快攻時, 後面接球的球員要在點球員後方

至少 2公尺 (避免危險衝撞發生，由裁判認定是否犯規) 

(二)防守方必須退 5公尺。罰則:罰踢 越位的點上。 

  

八、標記球員 (Marker)： 

  (一)Marker在越位線解除後不須再退五公尺即可加入比賽。 

九、球出界：距離邊線 5公尺，相對應在球出界的地點內開球。 

十、踢球：任何形式的踢球，是不允許的。  罰則：罰踢。 



十一、罰踢：碰觸球即走（Tag and Go），將球放在地上，用腳碰觸，然後拿起球。此時防守 

            方的球員必須退後 5公尺。 

十二、越位： 

  (一)防守者沒有後退。 

  (二)干擾傳球。 

  罰則：罰踢。 

十三、注意事項： 

(一) 如果進攻球隊在第五次 tackle（TAG）之前未能得分，他們將失去控球權，對方球 

隊開球。(次數依該大會規定，考量原因:比賽場地。) 

  (二)飛撲或倒地搶球是不允許的。  罰則：罰踢。 

  (三)在陣線前被拉扯掉標示帶，必須回到被拉扯掉標示代的地點處理球(至少退回離陣線 5 

      公尺) 

  (四)持球者被 TACKLE前持球者用任何方式去避免阻擋或抵擋防守者，則應該懲罰該球員。  

罰則：罰踢。(違規事實由裁判認定) 

  (五)暴行是一個人在比賽圍場所做的任何違背了比賽規則的文字和精神的事情。它包括阻 

      礙，不公平比賽，反覆違例，危險比賽，丟棄標示帶，故意接觸和不當行為，這對比 

      賽有害。比賽組織者將決定如果球員在比賽中被驅逐離場，哪些條款是必須的。 

      罰則：在違例的地點或重新開始比賽的地點處以罰踢。裁判可判紅黃牌（黃牌下場 2

分鐘, 紅牌則本場不得再下場且不得遞補球員） 

  (六)持球球員不允許利用跳躍或轉身來避免被 Tag。(轉身定義為超過 90度或裁判認定球

員以轉身方式躲避對方抓取帶子) 

      罰則：在違例的地點或重新開始比賽的地點處以罰踢。 

 

 

 

 

 

 

 

 

 

 

 

 

 

 



110 年新北市帶式橄欖球交流賽報名表 

隊  名：                                       組    別：                 

領隊:        管理:         助理教練:          教練:                

序號 名稱 姓   名 球衣號碼 備註 

1 隊員    

2 隊員    

3 隊員    

4 隊員    

5 隊員    

6 隊員    

7 隊員    

8 隊員    

9 隊員    

10 隊員    

11 隊員    

12 隊員    

 

PS :1、請按競賽規程各組規定之報名人數報名。 

    2、本報名表資料僅供主辦單位辦理本項賽事使用。 

 

 

 

 



110 年新北市帶式橄欖球交流賽申訴書 

 

申訴事由 

  
糾紛發生: 

 

時    間： 
 

地    點：  

申訴事實 

  

證明事項 

或證人 

  

申訴單位  
領隊或教練

簽  名 

 日期     年   月  日 

時間 時    分 

地點：  

裁判長 

意 見 

 

 

審判委員會 

判     決 

 

  審判委員召集人：           （簽章） 

附註：凡未按規定辦理之申訴概不受理。    

受理收件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